
商务部等 5部门办公厅（室）
关于印发《推动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实施方

案》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

务、工业和信息化、生态环境、市场监管、消防救援部门：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国务院办公

厅《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方案》、商务部等

14 部门《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

若干措施》要求，商务部等 5部门制定了《推动电动自行车

以旧换新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

落实。

商务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国家消防救援局办公室

2024 年 8 月 24 日



推动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国务院办公

厅《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方案》，商务部等

14 部门《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

若干措施》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推动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

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和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部署，坚持标本兼

治、疏堵结合、创新驱动、齐抓共管，统筹推进电动自行车

以旧换新，助力提升电动自行车各环节安全水平。

二、重点任务

（一）增强电动自行车优质产品供给能力。制修订《电

动自行车行业规范条件》《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条件》，实

施动态公告管理，及时调整不符合规范条件的生产企业。督

促生产企业强化合规经营意识，严格按照强制性国家标准、

强制性产品认证要求组织生产，保障产品质量水平。（工业

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牵头负责，国家消防救援局配合；



各地人民政府组织落实）

（二）严格电动自行车销售监管。督促电动自行车销售

企业建立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严格核查产品合格证明、

强制性产品认证等信息，经确认存在缺陷的，依法督促生产

者实施召回。依法严厉查处销售未经强制性产品认证以及不

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的行为。强化电商平台监管，严

禁销售未依法经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电动自行车等产品；在电

动自行车相关商品销售页面，明示“禁止非法改装”内容。

（市场监管总局牵头负责，商务部配合；各地人民政府组织

落实）

（三）开展电动自行车消费促进活动。统筹将电动自行

车以旧换新纳入“2024 消费促进年”活动安排，组织合规电

动自行车生产企业的合格产品参加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鼓

励相关企业整合上下游资源，开设线上线下专区，便利广大

群众以旧换新。（商务部牵头负责，工业和信息化部配合；

各地人民政府组织落实）

（四）加大以旧换新惠民支持力度。各地要统筹用好加

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相关资金，结合实际制定电动自行车

以旧换新实施方案，对交回个人名下老旧电动自行车并换购

电动自行车新车的消费者予以补贴，鼓励享受补贴的消费者

购买符合《电动自行车行业规范条件》企业生产的合格电动

自行车新车。对交回老旧锂离子蓄电池电动自行车并换购铅

酸蓄电池电动自行车的消费者，可适当加大补贴力度。换购

的锂离子蓄电池电动自行车，其电池还应符合《电动自行车



用锂离子蓄电池安全技术规范》（GB 43854）标准要求。支

持电动自行车销售企业与生产企业、回收企业联合开展以旧

换新，对消费者给予叠加优惠。各地人民政府可结合本地区

实际情况，利用地方财政资金对消费者交回高安全隐患的电

动自行车及蓄电池给予补贴。发现以不合格产品作为换新产

品的不予补贴，明知为不合格产品作为换新产品的视为骗取

补贴处理。各地要妥善回收处理废电动自行车及其废蓄电

池。（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

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地人民政府组织落实）

三、保障措施

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将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工作纳入

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部际工作协调体系。各地要健全工作机

制，强化工作协同，细化工作举措，综合运用传统媒体和新

媒体，加强宣传引导，做好政策解读，引导生产企业强化合

规经营意识，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会同

工业和信息化、市场监管等部门及时报送工作进展等情况。

各地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专班（机制）要组

织做好相关整治工作。


